
2024 年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类型 1 本级支出项目

项目名称

2024 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

改善与能力补助资金（中

央）

项目来源 2 预算项目

起始年份 2024 年 项目期限 1年

联系人 殷大林 联系电话 13993667512

是否追踪 否 对口财政内部机构 文教股

资金主管处室 文教股 主管部门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总金额（元） 10130000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

其中：本级专项

（元）
0 申报属性 新增项目

社会投入资金（元）
0 项目开始日期 2024 年 4 月

银行贷款（元） 0 项目完成日期 2024 年 12 月

分年支出计划

年度
总金额（万

元）

申报数（万

元）

审核数（万

元）

银行贷款（万

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测算参考值

2024 年 1013 1013 1013 0 0

项目绩效目标

基本情况

1.新建高台县南华初级中学学生宿舍，建设内容为：新建学生宿舍楼一栋，

主体三层，框架结构，总建筑面积 1560.24 平方米，并配套完成消防水池、

室外三网等附属工程和相关设施设备购置。2.改造第三中学运动场 10200 平

方米 3.配套完成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高台县董振堂红军

小学建设项目。4.完成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具体内容为：购置智慧黑板 50

套及其软件配套；购置教学用云电脑 120 套及 3间机房布线等；完成 5间教

室英语人机对话系统建设；完成全光网络校园改造 3所；购置 80 台教室云

办公电脑；完成 11 间机器人室和创客室设备补充更新；教育城域网网络设

备及云办公、云教室服务器托管服务等。

项目立项必要性

高台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高台县关于 2024 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

力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高发改〔2023〕162 号和高台县发展和

改革局《关于高台县董振堂红军小学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高发

改〔2022〕80 号及高发改函字〔2023〕30 号。

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甘肃省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

提升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甘财教〔2023〕39 号。

项目实施计划 2024 年 3 月底完成招标，8月底完成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

组织实施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监督管理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实施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政策依据

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近年来我国

义务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整体水平已经跃居世界中上行列。进入新

时代，我国义务教育正由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正

由“有学上”向“上好学”转变。项目建成后，可持续提升学校办学水平，

推动全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其他依据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项目绩效目标

1.配套完成南华初级中学学生宿舍楼建设，框架结构，主体三层建筑面积

1560 平方米，增加宿舍 33 间满足 198 名学生住宿；2.配套完成董振堂红军

小学建设项目，预计 8月底投入使用，增加学位 450 个。项目建成后，可持

续提升学校办学水平，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项目绩效指标
分解指标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类

型
指标值

度量单

位

指标值

内容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校舍类项目建造成本 ≦ 199 万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配套完成南华初级中

学学生宿舍建设项目
≦ 150 万元

配套完成董振堂红军

小学建设项目
≦ 49 万元

质量指标 项目建设质量合格率 定性 合格 合格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定性 及时 及时

项目开工率 ≥ 100 %

资金支付率 ≥ 100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新增固定资产 ≤ 199 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不断扩大县内义务教

育资源，提升县内义

务教育整体水平

定性 持续提升
持续提

升

生态效益

指标

提升受教学生的生活

学习环境
定性 持续提升

持续提

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学生满意度 ≥ 98 %

教师满意度 ≥ 98 %

家长满意度 ≥ 97 %



2024 年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类型 1 本级支出项目

项目名称
2024 年学前教育发展专项

资金（中央 635、省级 7）
项目来源 2 预算项目

起始年份 2024 年 项目期限 1年

联系人 殷大林 联系电话 13993667512

是否追踪 否 对口财政内部机构 文教股

资金主管处室 文教股 主管部门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总金额（元） 6420000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

其中：本级专项（元） 0 申报属性 新增项目

社会投入资金（元）
0 项目开始日期 2024 年 4 月

银行贷款（元） 0 项目完成日期 2024 年 12 月

分年支出计划

年度
总金额（万

元）

申报数（万

元）

审核数（万

元）

银行贷款（万

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测算参考值

2024 年 642 642 642 0 0

项目绩效目标

基本情况

1.完成高台县第一幼儿园教学楼外墙粉刷、窗户更换等维修改造工程；2.完

成高台县第三幼儿园教学楼卫生间维修等改造工程。3.完成高台县第四幼儿

园教学楼卫生间维修等改造工程。4.完成高台县宣化镇中心幼儿园教学楼卫

生间维修等改造工程。5.完成高台县第二幼儿园玩教具等设施设备配套。

项目立项必要性
高台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高台县第二幼儿园保育设施设备购置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高发改〔2023〕170 号

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甘肃省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 甘财教〔2023〕37 号。

项目实施计划 2024 年 3 月底完成招标，8月底完成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

组织实施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监督管理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实施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政策依据

为进一步加快全区教育事业发展步伐，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不断完善

全区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切实推动全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并持续扩大城区

公办学前教育资源。项目的实施，将切实改善县域学前教育办学水平，进一



步优化县域学前教育资源，加快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

其他依据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项目绩效目标

1.完成高台县第一幼儿园教学楼外墙粉刷、窗户更换等维修改造工程；2.完

成高台县第三幼儿园教学楼卫生间维修等改造工程。3.完成高台县第四幼儿

园教学楼卫生间维修等改造工程。4.完成高台县宣化镇中心幼儿园教学楼卫

生间维修等改造工程。5.完成高台县第二幼儿园玩教具等设施设备配套。项

目建成后，可进一步优化县域学前教育资源，全面提升学前教育办学水平，

加快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

项目绩效指标
分解指标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类

型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值

内容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校舍类项目建造成

本
≦ 642 万元

社会成本

指标

生态环境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学校数量 = 5 所

受益学生数 ≥ 1700 人

质量指标
项目建设质量合格 定性 合格 合格

设施设备购置合格 定性 合格 合格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定性 及时 及时

项目开工率 ≥ 100 %

资金支付率 ≥ 100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新增固定资产 ≤ 642 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不断优化县域学前

教育资源，提升县

域教育整体水平

定性 持续提升 持续提升

生态效益

指标

提升优化学生的生

活学习环境
定性 持续提升 持续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学生满意度 ≥ 98 %

教师满意度 ≥ 98 %

家长满意度 ≥ 97 %



2024 年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类型 1 本级支出项目

项目名称 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 项目来源 2 预算项目

起始年份 2024 年 项目期限 1 年

联系人 李晓叶 联系电话 13993602047

是否追踪 是 对口财政内部机构 文教科

资金主管处室 教育局财务会计核算中心 主管部门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总金额（元） 12820000 资金用途
保障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日常开支

和正常运转

其中：本级专项（元） 0 申报属性 延续性项目

社会投入资金（元） 0 项目开始日期 2024 年 1 月

银行贷款（元） 0 项目完成日期 2024 年 12 月

分年支出计划
年度 总金额（万元） 申报数（万元） 审核数（万元） 银行贷款（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万元）

测算参考值

2024 1282 1282 1282 0 0

项目绩效目标

基本情况

1.全面落实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按照小学每生每年 720 元，初中每生每年 940 元标准补助公用经费

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生年生均 300 的标准增加公用经费，对随班就读残疾学生按照年生均 6000 元标准补助公用经费，100 人以下

学校按照 100 人戴帽下达经费，每年小学 7.2 万元，初中 9.4 万元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其他日

常工作任务等方面的支出。

2.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公用经费覆盖率达到 100%，按时足额拨付。

项目立项必要性 保障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日常开支和正常运转

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甘肃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甘财教〔2020〕31 号）

项目实施计划

组织实施单位 高台县教育

监督管理单位 高台县教育

项目实施单位 高台县教育

政策依据 《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甘财教〔2023〕55 号）

其他依据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项目绩效目标

1.全面落实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按照小学每生每年 720 元，初中每生每年 940 元标准补助公用经费

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生年生均 300 的标准增加公用经费，对随班就读残疾学生按照年生均 6000 元标准补助公用经费，100 人以下

学校按照 100 人戴帽下达经费，每年小学 7.2 万元，初中 9.4 万元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其他日

常工作任务等方面的支出。

2.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公用经费覆盖率达到 100%，按时足额拨付。



项目绩效指标

分解指标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类型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值内容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

经费投入成本
≦ 1282 万元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公用经费惠及人数
≧ 10447 人

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数量 ≧ 14 所

质量指标

小学部准标准 ≧ 720 元/生·年

初中补助标准 ≧ 940 元/生·年

特殊教育学校补助标准 ≧ 6000 元/生·年

寄宿制学校补助标准 ≧ 300 元/生·年

100 人以下学校补助标准 ≧

按照 100 人标准核

定，每年小学 7.2

万元，初中 9.4 万

元

按照 100 人标准核

定，每年小学 7.2

万元，初中 9.4 万

元

覆盖率 = 100 %

时效指标

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公用经费拨付率
≧ 100 %

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公用经费拨付及时性
定性 及时 及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投入资金使用率 ≧ 1282 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教育水平 定性 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校园绿化用地面积 定性 显著增加 显著增加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学生及学生家长满意度 ≧ 98 %



2024 年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类型 1 本级支出项目

项目名称
2024 年农村校舍安全长效

机制补助资金（中央）
项目来源 2 预算项目

起始年份 2024 年 项目期限 1年

联系人 殷大林 联系电话 13993667512

是否追踪 否 对口财政内部机构 文教股

资金主管处室 文教股 主管部门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总金额（元） 2800000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

其中：本级专项（元） 0 申报属性 新增项目

社会投入资金（元）
0 项目开始日期 2024 年 4 月

银行贷款（元） 0 项目完成日期 2024 年 12 月

分年支出计划

年度
总金额（万

元）

申报数（万

元）

审核数（万

元）

银行贷款（万

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测算参考值

2024 年 280 280 280 0 0

项目绩效目标

基本情况

1.完成高台县第二中学男女生公寓楼卫生间、盥洗室等维修改造工程；2.

完成高台县解放街小学教学楼外墙粉刷、窗户更换及地下一层功能室粉刷

等维修改造工程。3.完成高台县西街小学教学楼窗户更换、地暖清洗及分

水器更换等维修改造工程。4.完成高台县骆驼城镇中心小学屋面防水等改

造工程。5.完成高台县国庆小学校门改建、地坪硬化及外墙粉刷等维修改

造工程。

项目立项必要性

高台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高台县关于 2024 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

力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高发改〔2023〕162 号和高台县发展和

改革局《关于高台县董振堂红军小学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高

发改〔2022〕80 号及高发改函字〔2023〕30 号。

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甘肃省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

力提升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甘财教〔2023〕39 号。

项目实施计划 2024 年 3 月底完成招标，8月底完成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

组织实施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监督管理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实施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政策依据

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近年来



我国义务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整体水平已经跃居世界中上行列。

进入新时代，我国义务教育正由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人民群众的教

育需求正由“有学上”向“上好学”转变。项目建成后，可持续提升学校

办学水平，推动全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其他依据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项目绩效目标

1.完成高台县第二中学男女生公寓楼卫生间、盥洗室等维修改造工程；2.

完成高台县解放街小学教学楼外墙粉刷、窗户更换及地下一层功能室粉刷

等维修改造工程。3.完成高台县西街小学教学楼窗户更换、地暖清洗及分

水器更换等维修改造工程。4.完成高台县骆驼城镇中心小学屋面防水等改

造工程。5.完成高台县国庆小学校门改建、地坪硬化及外墙粉刷等维修改

造工程。项目建成后，可进一步优化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学校办

学水平，加快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项目绩效指标
分解指标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类型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值

内容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校舍类项目建造成

本
≦ 280 万元

社会成本

指标

生态环境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学校数量 = 5 所

受益学生数 ≥ 6000 人

质量指标 项目建设质量合格 定性 合格 合格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定性 及时 及时

项目开工率 ≥ 100 %

资金支付率 ≥ 100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新增固定资产 ≤ 280 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不断扩大县内义务

教育资源，提升县

内义务教育整体水

平

定性 持续提升 持续提升

生态效益

指标

提升受教学生的生

活学习环境
定性 持续提升 持续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学生满意度 ≥ 98 %

教师满意度 ≥ 98 %

家长满意度 ≥ 97 %



2024 年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基本信息

分年支出计划

项目绩效目标

单位名称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类型 1 本级支出项目

项目名称 特岗教师工资(中央) 项目来源 2 预算项目

起始年份 2024 年 项目期限 1年

联系人 王永奇 联系电话 13649367096

是否追踪 否 对口财政内部机构 文教股

资金主管处室 文教股 主管部门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总金额（元） 1366900 资金用途 政策类：为特岗教师发放同工同酬工资

其中：本级专项（元） 0 申报属性 延续性项目

社会投入

资金（元）
0 项目开始日期 2024 年 1月

银 行 贷 款

（元）
0 项目完成日期 2024 年 12 月

年度 总金额（万元） 申报数（万元） 审核数（万元） 银行贷款（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万

元）

测算参考值

2024 136.69 136.69 136.69 0 0

基本情况 预算 2024 年 1-12 月服务期内特岗教师中央拨付工资，2024 年拟新招聘特岗教师 9-12 月工资。

项目立项必要性

根据甘肃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国家“特岗计划”招聘教师上岗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 2023 年国家

“特岗计划”招聘教师上岗有关事宜的通知》和张掖市教育局、张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张掖市财政局关于

印发《张掖市 2022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办法的通知》(张教发〔2022〕31 号)《张掖市

2023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办法》(张教发〔2023〕42 号)“保障服务期内特岗教师与当地

在编在岗教师同等待遇，确保特岗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按规定参加‘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险，同等条件下在工

资待遇（含政策规定要求发放的各类津补贴、补助等）、职称评聘、评先评优、年度考核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公办学

校在编教师同等待遇，除中央工资性补助外的部分，由县财政负责补齐”的精神，提高了特岗教师的工资收入，稳

定特岗教师队伍，有利于特岗教师安心从教，服务农村地区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

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2021-2024 年《高台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中央补助资金人均 3.82 万元/年的标准，特岗教师共计需落实 2024 年中央补助资金 136.69 万元。

组织实施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监督管理单位 高台县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政策依据

《张掖市 2023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办法》，实施县确保特岗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按

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并及时缴纳“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险费用，同等条件下在职称评聘、评先评优、年度考核等方

面享受与当地公办学校在编教师同等待遇。

其他依据 无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无

项目绩效目标
提高特岗教师的工资收入，稳定特岗教师队伍，调动特岗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特岗教师安心从教，服务农村

地区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



项目绩效指标

分解指标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类型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值内容

成本指标

社会成本指标 特岗教师工资 ≤ 136.69 万元

经济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人数 ≤ 48 人

每年标准 等于 3.82 万元

质量指标

特岗教师工资发放 定性 足额

覆盖率 ≧ 100 %

时效指标 及时发放率 定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通过及时足额发放

工资性补助，稳定

特岗教师队伍，助

力乡村振兴。

定性 有效稳定发放

社会效益指标

进一步解决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师资力

量不足和结构不合

理等问题，加强紧

缺薄弱学科教师的

补充，提高农村教

师队伍整体素质。

定性 持续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实现大学毕业生积

极投身农村中小学

教育的良好氛围

定性 持续增加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特岗教师满意度 ≧ 100 %



2024 年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基本信息

分年支出计划

项目绩效目标

单位名称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类型 1 本级支出项目

项目名称 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中央） 项目来源 2 预算项目

起始年份 2024 年 项目期限 1 年

联系人 雷成伟 联系电话 13830607475

是否追踪 否 对口财政内部机构 文教股

资金主管处室 文教股 主管部门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总金额（元） 914800 资金用途 业务类

其中：本级专项（元） 0 申报属性 延续性项目

社会投入资金（元） 0 项目开始日期 2024 年

银行贷款（元） 0 项目完成日期 2024 年

年度 总金额（万元） 申报数（万元） 审核数（万元） 银行贷款（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万元）

测算参考值

2024 91.48 91.48 91.48

基本情况

根据《甘肃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实施办法》（甘政办发﹝2015﹞152 号）、《张掖市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

2020 年）实施意见》（张政办发﹝2016﹞63 号）、《高台县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实施意见》（高政办发﹝2016﹞

110 号）《关于推进落实 2019 年度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工作和报送 2020 年度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工作相关数据的通知》（甘教

师函〔2019〕57 号）中“大力提高乡村教师各项待遇”规定，“从 2019 年 1月起，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人均月补助标准提高至

不低于 400 元，中央和省级财政按照每人每月 200 元标准给予奖补”。

项目立项必要性
严格落实国家省市县关于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的相关政策，大力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稳定乡村教师队伍，提高教师工作积极性，推

动城镇优秀教师、校长向乡村学校、薄弱学校流动，盘活全县教师资源。

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甘肃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实施办法》（甘政办发﹝2015﹞152 号）、《张掖市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实施意见》（张政办发﹝2016﹞63 号）、《高台县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实施意见》（高政办发﹝2016﹞110

号）《关于推进落实 2019 年度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工作和报送 2020 年度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工作相关数据的通知》（甘教师

函〔2019〕57 号）、《高台县教育系统财务管理制度汇编》。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省市县文件精神，严格执行每人每月不低于 200 元的标准核发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资金。

组织实施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监督管理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实施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政策依据

《甘肃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实施办法》（甘政办发﹝2015﹞152 号）、《张掖市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实施意见》（张政办发﹝2016﹞63 号）、《高台县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实施意见》（高政办发﹝2016﹞110

号）《关于推进落实 2019 年度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工作和报送 2020 年度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工作相关数据的通知》（甘教师

函〔2019〕57 号）。

其他依据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项目绩效目标 保障 427 名乡村教师每人每月不低于 200 元的标准，及时、足额发放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项目绩效指标

分解指标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类型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值内容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社会成本指标
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成本
≦ 91.48 万元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乡村教师生活

补助的乡村教师人

数

≦ 427 人

中央和省级财政补

助标准
≦ 400 元.人/月

质量指标

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发放率
= 100 %

补助经费覆盖率 = 100% %

时效指标

补助经费及时发放 定性 及时 及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投入资金使用率 ≧ 91.48 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教育水平 定性 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乡村教师满意度 ≧ 95 %



2024 年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类型 1 本级支出项目

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项目来源 2 预算项目

起始年份 2006 项目期限 1 年

联系人 张迪 联系电话 0936-6620234

是否追踪 是 对口财政内部机构 文教科

资金主管处室 文教科 主管部门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总金额（元） 1350000（中央 680000、省 670000） 资金用途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其中：本级专项（元） 0 申报属性 政策类

社会投入资金（元） 0 项目开始日期 2024 年 1 月

银行贷款（元） 0 项目完成日期 2024 年 12 月

分年支出计划
年度 总金额（万元） 申报数（万元） 审核数（万元） 银行贷款（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万元）

测算参考值

2024 年 135（中央 68、省 67） 135（中央 68、省 67） 135（中央 68、省 67） 0 0

项目绩效目标

基本情况

为促进教育公平，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甘肃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甘财教〔2020〕31

号），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对象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为小学寄宿学生每学年人均 1000 元、初

中生每学年人均 1250 元；小学 非寄宿小学学生每学年人均 500 元、初中每学年人均 625 元，对于缓解其家庭经济负担，保障其

顺利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业意义重大。

项目立项必要性 为促进教育公平，缓解其家庭经济负担，保障其顺利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业意义重大。

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甘肃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甘财教〔2020〕31 号）

项目实施计划 2024 年 10 月 30 日前完成 1471 名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的发放

组织实施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监督管理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实施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政策依据 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甘肃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甘财教〔2020〕31 号）

其他依据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项目绩效目标 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减轻经济困难学生家庭负担，确保贫困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



项目绩效指标

分解指标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类型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值内容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

活补助投入成本
≤ 135 万元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寄

宿生生活补助
≥ 696 人

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非寄

宿生生活补助
≥ 879 人

小学寄宿学生生均补助标准 ≥ 1000 元/学年

初中寄宿学生生均补助标准 ≥ 1250 元/学年

小学非寄宿学生生均补助标准 ≥ 500 元/学年

初中非寄宿学生生均补助标准 ≥ 625 元/学年

质量指标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寄

宿生生活补助补助标准发放准

确率

≥ 100 %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非

寄宿生生活补助补助标准发放

准确率

≥ 100 %

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困难学

生覆盖率
= 100 %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性 定性 及时 及时

资金发放及时性 定性 及时 及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缓解贫困学生家庭经济负担 定性 有效 有效

社会效益指标 推动贫困家庭子女完成学业 定性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

活补助补助享受学生满意度
≥ 98 %



2024 年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基本信息

分年支出计划

项目绩效目标

基本情况
2024 年我县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将有 8800 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补助资金，

列入县级财政预算。

项目立项必要性

该项目有利于改善农村学生的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的身体素质，增强农村学生

的抵抗力和免疫力，预防和减少营养不良和相关疾病的发生；有利于促进农村学生

的学习效果，提高农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增强农村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

心，缩小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之间的教育差距；该项目有利于推动农村教育事业的

发展，提高农村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增强农村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吸引和

留住优秀的农村教师，培养更多的农村人才；该项目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

展，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扩大农村市场的需求和供给，激发农村产业的活

力和创新，提升农村的综合竞争力；该项目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增强农

村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减少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和发展差距，促进社会的和谐

和进步。

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营养改善计划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实行地方为主，分级负责，各部门、各方面协

同推进的管理体制，政府起主导作用。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主体为地方各级政府。各

有关部门共同参与营养改善计划的组织实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教育部门牵头

负责营养改善计划的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完善实施方案，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和

监督机制，会同财政、发展改革等部门加强学校食堂（伙房）建设，持续改善学校

供餐条件，配合有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开展食品安全检查，督

促相关行为主体落实责任，配合卫生健康部门、疾控部门开展营养健康教育、膳食

单位名称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类型 1 本级支出项目

项目名称
农村学生营养膳食补助（中

央、省级）
项目来源 2 预算项目

起始年份 2024 年 项目期限 1年

联系人 雷永斌 联系电话 18093664366

是否追踪 否 对口财政内部机构 文教股

资金主管处室 文教科 主管部门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总金额（元） 5430000 资金用途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膳

食补助

其中：本级专项（元） 0 申报属性 延续近项目

社会投入资金（元） 0 项目开始日期 2024 年

银行贷款（元） 0 项目完成日期 2025 年

年度 总金额（万元） 申报数（万元） 审核数（万元）
银行贷款（万

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测算参考值

2024 543 543 543 0 0



指导和学生营养健康监测评估。学校负责落实营养改善计划各项具体工作，实行校

长负责制，按照县级实施方案研究制定校级具体操作方案，建立健全并落实食品安

全、食材采购、资金管理等制度和工作要求，加强食堂管理，不断提高供餐质量。

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从 2024 年 1 月 1 日-12 日，2 月 25-12 月 31 日执行。

组织实施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监督管理单位 高台县财政局 高台县市场监管局

项目实施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政策依据 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印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办法》的通知

其他依据

高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高台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

的通知》（高政办发〔2013〕61 号）和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教育厅印发的《甘肃

省财政厅、甘肃省教育厅关于下达 2021 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补助

资金的通知》（甘财教〔2021〕61 号）文件精神，所需资金由中央、省级和市县财

政按 6:4 的比例分担。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项目绩效目标

为全县 8800 名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营养改善计划受助学生提供膳食补助，增加学

生的营养，使受助学生营养膳食结构得到全面改善，学生的营养健康状况和身体素

质将得到全面提升，同时还减轻了学生家庭经济负担。

项目绩效指标

分解指标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类

型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值

内容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

标

农村学生营养膳食补助（县

级）
≤ 543 万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县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

计划受助学生人数
≥ 8800 人

涉及学校 ≥ 50 所

学生每生每年发放标准 ≥ 1000 元/生

质量指标
建档立卡户享受营养改善计

划学生人数
≥ 366 人

时效指标

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率 ≤ 0

覆盖率 ≥ 100 %

补助发放及时率 定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农村学生家庭及学校的经济

负担
定性 有效减轻

社会效益指

标
减轻农民家庭教育负担 定性 有效巩固

生态效益指

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受益学生家长满意度 ≥ 90 %

收益学校满意度 ≥ 90 %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12/content_5641978.htm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12/content_5641978.htm


2024 年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类型 1 本级支出项目

项目名称
2024 年城乡义务教育综合

奖补资金（中央）
项目来源 2 预算项目

起始年份 2024 年 项目期限 1年

联系人 殷大林 联系电话 13993667512

是否追踪 否 对口财政内部机构 文教股

资金主管处室 文教股 主管部门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总金额（元） 580000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

其中：本级专项

（元）
0 申报属性 新增项目

社会投入资（元） 0 项目开始日期 2024 年 4 月

银行贷款（元） 0 项目完成日期 2024 年 12 月

分年支出计划

年度
总金额（万

元）

申报数（万

元）

审核数（万

元）

银行贷款（万

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测算参考值

2024 年 58 58 58 0 0

项目绩效目标

基本情况

1.完成高台县南华初级中学值班室、大门及平房功能室等维修改造工程；2.

完成高台县骆驼城镇新民小学教师屋面防水及保温等维修改造工程。3.完成

高台县黑泉镇黑泉小学教学楼屋面防水等维修改造工程。4.完成高台县黑泉

镇定安小学教师屋面防水等维修改造工程。

项目立项必要性
高台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高台县关于 2024 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

力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高发改〔2023〕162 号

保障项目实施的制

度措施

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甘肃省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

提升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甘财教〔2023〕39 号。

项目实施计划 2024 年 3 月底完成招标，8月底完成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

组织实施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监督管理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项目实施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政策依据
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近年来我国

义务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整体水平已经跃居世界中上行列。进入新

时代，我国义务教育正由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正

由“有学上”向“上好学”转变。项目建成后，可持续提升学校办学水平，

推动全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其他依据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

况

项目绩效目标

1.完成高台县南华初级中学值班室、大门及平房功能室等维修改造工程；2.

完成高台县骆驼城镇新民小学教师屋面防水及保温等维修改造工程。3.完成

高台县黑泉镇黑泉小学教学楼屋面防水等维修改造工程。4.完成高台县黑泉

镇定安小学教师屋面防水等维修改造工程。项目建成后，可进一步优化乡村

学校教育资源，全面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加快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项目绩效指标
分解指标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类型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值

内容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

标
校舍类项目建造成本 ≦ 58 万元

社会成本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学校数量 = 4 所

受益学生数 ≥ 500 人

质量指标 项目建设质量合格 定性 合格 合格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定性 及时 及时

项目开工率 ≥ 100 %

资金支付率 ≥ 100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新增固定资产 ≤ 58 万元

社会效益指

标

不断优化乡村学校教育资源，

提升县内义务教育整体水平
定性

持续提

升
持续提升

生态效益指

标
提升受教学生的生活学习环境 定性

持续提

升
持续提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 98 %

教师满意度 ≥ 98 %

家长满意度 ≥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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